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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

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民國 106年 11月 16日(星期四)上午 9時整 

地   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樓行政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游教務長達榮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紀錄：王柔方 

壹、 主席報告（略） 

貳、提案討論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1 

提案單位：觀光研究所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所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一，第 13-25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0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1次觀光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2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2 

提案單位：旅運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二，第 26-54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0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1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2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3 

提案單位：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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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附件三，第 55-63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25)決

議通過及 1061學期第 2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6.10.24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4 

提案單位：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四，第 64-90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0)決議

通過及1061學期第1次休閒暨遊憩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6)

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5 

提案單位：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所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五，第 91-107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1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1次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課程委員會

議(106.9.19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6 

提案單位：中餐廚藝系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六，第 108-117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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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1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1次中餐廚藝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4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7 

提案單位：西餐廚藝系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七，第 118-126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1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1次西餐廚藝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4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8 

提案單位：烘焙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八，第 127-137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1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1次烘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5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9 

提案單位：餐飲廚藝科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科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九，第 138-148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1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1次餐飲廚藝科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9)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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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10 

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系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十，第 149-159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2)決議

通過及 1061 學期第 1 次應用英語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4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11 

提案單位：應用日語系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十一，第 160-167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2)決議

通過及 1061 學期第 1 次應用日語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12 

提案單位：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十二，第 168-174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2)決議

通過及 1061 學期第 1 次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

(106.9.5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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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13 

提案單位：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十三，第 175-182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2)決議

通過及 1052 學期第 2 次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

(106.6.27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14 

提案單位：餐旅研究所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所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十四，第 183-196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1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1次餐旅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3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15 

提案單位：旅館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十五，第 197-209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2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1.2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5次旅館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11.1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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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16 

提案單位：餐飲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十六，第 210-224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2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1.2)決議

通過及 1061 學期第 2 次餐飲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26)決

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一案之 17 

提案單位：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重新認定本系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乙案(請參

閱附件十七，第 225-237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1)決議、

1061 學期第 2 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1.2)決議通過及

1061 學期第 1 次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4)

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認定課程為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課程一覽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由於課程認定標準各系所目前沒有共識，本案緩議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中餐廚藝系 

案 由 一：107學年度起刪除系訂必修「校外參訪研習」課程乙案(請參閱附

件十八，第 238-247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1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1次中餐廚藝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14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增選修「台灣傳統糕餅文化」乙案(請參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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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十九，第 248-256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新增選修「台灣傳統糕餅文化」2學分/2小時，適用於 106學年

度入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2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1.2)決議

通過及 1052學期第 2次中餐廚藝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5.24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課程說明、課程進度表及會議

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師資培育中心 

案    由：追認 1061 學期新增選修「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」、「職業教育

與訓練」課程乙案(請參閱附件二十，第 257-271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依據教育部 106 年 6 月 1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60076930 號函之

規定，修正本校「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

科目及學分一覽表」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52 學期第 3 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

(106.6.13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簽呈影本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修正對照表、教育專業

科目及學分一覽表、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四案 

提案單位：觀光研究所 

案 由 一：訂定 107學年度碩士一般生/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

閱附件二十一，第 272-288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107學年度起碩士一般生刪除「統計分析與應用」課程；碩士一

般生/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下學期新增選修「餐旅美學研究」3學

分/3小時，同時開設為碩博合開課程，適用於 105、106 學年度

(含)之後入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1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25)決

議通過及1061學期第2次觀光研究所所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17)

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開課計劃書、課程標準表、會議紀錄各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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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訂定 107 學年度博士班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件二十二，第

289-292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博士班二年級必修「觀光暨餐旅專論」課程調整至一年級下學期

開課，適用於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。新增選修「餐旅美學研究」

3 學分/3 小時，為碩博班合開課程，適用於 103 學年度(含)之後

入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1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25)決

議通過及1061學期第2次觀光研究所所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17)

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課程標準表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五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案    由：新增大四通識-自然應用科學領域「基礎 APP 程式設計與應用」

課程乙案(請參閱附件二十三，第 293-298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新增大四通識必修選項「基礎 APP程式設計與應用」課程，2學

分/2小時，適用於 106學年度在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17)

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教學進度表、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六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運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訂定 107學年度日四技/進四技/進二技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

件二十四，第 299-313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校外參訪研習課程由 1學分/1小時調整為 3學分/3小時，各學制

系訂必修總應修學分數增加 2學分，系訂選修總應修學分數減少

2學分/2小時，各學制畢業總學分數不變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1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25)決

議通過及 1061 學期第 2 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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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授課大綱、課程進度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七案 

提案單位：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修正 103-106 學年度日四技/進四技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件

二十五，第 314-333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新增選修「英語口語訓練」2學分/2小時；刪除選修「航空暨運

輸高階英語」課程；更改選修「商業英文書信寫作」課程名稱為

「商業英文寫作」2學分/2小時，並由一年級下學期調整至四年

級下學期上課，以上課程適用於 103-106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1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25)決

議通過及 1061學期第 2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6.10.24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修正 105-106學年度進二技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件二十六，

第 334-336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刪除選修「航空暨運輸高階英語」課程；選修「商業英文寫作」

由一年級上學期調整至二年級下學期上課，適用於 105-106學年

度入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1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25)決

議通過及 1061學期第 2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6.10.24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課程標準表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八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訂定餐飲管理系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乙案(請參閱附件二十七，

第 337-347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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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1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(106.9.6)、1061學期第 1次系

課程委員會(106.9.19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餐飲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建議將設置要點第三條修正為「……並推選助理教授（級）以上

二至四人為委員」。本案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新增選修課程「世界葡萄酒與烈酒」乙案(請參閱附件二十八，第

348-360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新增選修「世界葡萄酒與烈酒」課程 2學分/2小時，並申請全英

授課，適用於 104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2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1.2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(106.10.26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全英語課程說明表、教學進度表及會議紀

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三：訂定 107學年度日四技/進四技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件二十

九，第 361-364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原選修「西式點心」課程由一年級上學期調整至二年級上學期；

「中式點心」由一年級下學期調整至二年級下學期；「宴會點心」

由二年級下學期調整至四年級上學期。以上課程適用於 107學年

度入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2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1.2)決議

通過及 106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(106.10.26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九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 訂定 107學年度日四技/進四技課程標準表(請參閱附件三十，第

365-376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新增系訂必修「市場調查」，2 學分/2 小時，適用於 107 學年度

起進修部入學學生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9.21)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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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及 1061 學期第 1 次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6.9.14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十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館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訂定 107學年度日四技/進四技/產專班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

件三十一，第 377-387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於日間部（進修部）及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課程標準表之備註

內容增加「依據本校大學部學則規定，規劃校內實習課程」。 

      二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2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1.2)決議

通過及 1061 學期第 3 次旅館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18)決

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檢附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建議將課程標準表備註說明修正為「依據本校學則第 28條規定，

實習每週授課一至三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」，並同步修正課

程標準表內「校內實習」課程為 1學分/2小時。本案修正後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十一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研究所 

案    由：訂定 107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件三十二，第 388-404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2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1.2)決議

通過及 1052 學期第 2 次餐旅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(106.6.6)決議

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十二案 

提案單位：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因應「空服實習合作計畫」，擬將日四技三年級「校外實習」課

程與四年級課程彈性對調乙案(請參閱附件三十三，第 405-419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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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 學期第 2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0.25)決

議通過及 1061學期第 2次航空暨服務運輸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6.10.24)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本案有條件通過。本案俟同日進行之第 160次實習輔導委員會審

議通過及教育部函覆後，依規定辦理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十三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案    由：新增大四通識-社會科學領域「教學實習與勞作增能實務」課程乙

案(請參閱附件三十四，第 420-426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2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(106.11.7)

決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教學進度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 

提案單位：旅運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新增選修「智慧旅遊」、「旅遊數據分析」課程乙案(請參閱附件

三十五，第 2-14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3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1.8)決議

通過及 1051 學期第 1 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10.12)決

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新增「智慧型旅遊學分學程」乙案(請參閱附件三十六，第 15-75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061學期第 3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6.11.8)決議

通過及 1051 學期第 1 次旅運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議(105.10.12)決

議通過。 

      二、檢附「智慧型旅遊學分學程」實施要點、會議紀錄、計畫書各乙

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伍、散會（上午 10點 40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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